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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8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就我 2003 年 5 月 21 日的信（S/2003/584）致函。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本函所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依照第 1373（2001）号

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三次报告（见附件）。 

 请安排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伊诺森西奥·阿里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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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3 年 8 月 19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主席的信 
 

 

 你 2003 年 5 月 9 日的信载有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

府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报告的初步评论和问题，

谨就这封信及我 2003 年 8 月 8 日的信随函附上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就这些评论和

问题所作的答复（见附文）。 

 

           常驻代表 

           阿利舍尔·沃希多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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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原件：俄文]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议的“执行措施”的说明 
 
 

第 1.2 段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刑法典》第 155 条，恐怖主义不但是指暴力、使

用武力、对人身或财产造成危险的其他行动，或以这类行动相威胁，目的在于迫

使国家机关、国际组织或其官员、个人或法律实体从事或避免从事任何活动，这

些活动旨在使国际关系复杂化、侵犯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国家安全、挑起战争

或武装冲突、扰乱社会和政治局势或使人们感到惊恐，同时也从事一些旨在支持

恐怖主义组织的存在、运作或为这些组织提供资助的活动；支助筹备和委托恐怖

行为以及支持为协助或参与恐怖活动的恐怖组织或人士直接或间接提供或收集

任何资金、资源或其他服务。 

第 1.3 段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90 条，就有人居住或无人居住的建筑物而言，不

管其所有权形式如何，如果用来从事犯罪——叛国、打击宪政制度和反对共和

国总统；恐怖主义或破坏行为；或这些犯罪再加上谋杀、殴打、抢劫或其他严

重犯罪——这类建筑物会被没收。没收意味着该房地产的所有人或物主获通知

说他已被禁止管理该房地产；如有必要也被禁止使用该房地产，或该房地产被

没收或转移给其他个人妥善保管。 

 不过，应注意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执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并没有

规定程序行动可以采取措施冻结或没收非法来源资金，例如用来资助恐怖主义的

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会援引《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诉讼法》第 290 条。 

 在这方面，现已草拟了补充《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的提案以便可以执

行国际法律文书的条款，特别是有关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各个方面的联合国决议。 

第 1.4 段 

 应指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目前正采取步骤起草一份关于采取措

施防止将非法金融资产合法化或禁止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的法令。因此，根据执

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副总理于 2003 年 6月 27日通过的确保日常国际交易所用

国家货币可兑换性行动计划措施时间表，内阁属下对外经济关系和外国投资部已

受委托——与有关部门联手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合作负责至迟在2003年9

月 15 日起草关于采取措施防止将非法金融资产合法化和禁止为恐怖活动提供资

金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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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段 

 在共和国境内只能以付款通知、信用证、兑现或支票等形式进行非货币转移。

非现金交易也可以用信用卡进行（根据 2002 年 4 月 15 日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非现金交易的第 1122 号订正法规）。 

 根据现行法规或银行惯例，并不存在其他形式货币转移机构，例如地下汇款

系统。 

第 1.6 段 

 根据非国家非牟利组织法第 28 条，非国家非牟利组织可拥有建筑物、装置、

住宅、设备、用具和金融资产，包括外币、证券和其他资产。 

 根据第 29 条，非国家非牟利组织可利用下列收入来源为其资产供资： 

 - 按其章程规定，收取注册费或会费； 

 - 由创建者或参与者（成员）提供一次性或经常性捐助； 

 - 自愿捐助资产和捐款； 

 - 商业活动收入（收益），只用于章程用途； 

 - 不受法律禁止的其他收入。 

 根据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第 15 条，宗教组织可拥有建筑物、装置、崇拜

物品、工业、社会和慈善用途房地、以其本身来源获得或创造的开展业务所需金

融和其他资产；市民或公共协会捐助（遗赠）的物品；或由国家转移的物品；以

及在外国或根据法律以其他方式获得的物品。 

 根据《民法》第 75 条以及非国家、非牟利组织法第 8 和 12 条，公共基金会

必须守法、必须将其资产用于章程所规定的用途并确保人们可以查看其资产使用

情况的资料。需要资金用来出版关于其资产使用情况的年度报告。 

 根据《民法》第 53 条，法律实体如从事法律禁止的行动，可由法院裁定清

理。 

 打击恐怖主义法第 29 条规定清理被确认为恐怖主义的组织、没收其资产并

将这类资产转归国有。 

第 1.7 段 

 以下解释 2000 年 12 月 15 日打击恐怖主义法如何让乌兹别克斯坦能够防止

在其境内征聘打算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或国外行动的恐怖集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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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该法第 5 条，防止恐怖活动涉及由国家当局、地方公民团体和公共协会，

以及企业、研究所和组织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社、法律和其他预防措施。根据

这一条，禁止下列各项活动： 

 - 宣传恐怖主义； 

- 建立恐怖集团和组织并开展活动；认可、登记和运作参与恐怖活动的任

何法律实体、分部（支部）或代表处（包括外国和国际组织）； 

 - 禁止参与恐怖活动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 禁止隐藏有关计划或从事恐怖行为的情报或事实。 

 根据《刑法典》第 30 条，已建立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或犯罪社团的个人或

领导这些集团的个人要对其蓄意从事的任何罪行负责。根据《刑法典》这一条，

组织者、教唆者和共犯与从事者负有同样的责任。 

 根据打击恐怖主义法第 29 条，依照法院的裁决确认某一组织为恐怖主义并

须接受清理。 

 如果被确认为恐怖主义的某一组织被清理，其资产被没收并转归国有。 

 如果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外注册的一个国际组织（分部、支部或代表处）被共

和国的法院确认为恐怖主义，则禁止该组织（分部、支部、代表处）在共和国境

内的活动，该组织（分部、支部、代表处）被清理，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属于

该组织（或属于其分部、支部或代表处）的任何资产会被转归国有。 

第 1.8 段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宪法》第 93 条第 19 款的规定，只有共和国总统才处理

公民权和给予政治庇护的问题。 

 打击恐怖主义的法令规定了个人和组织参加恐怖活动要承担的责任。《刑法

典》第 242 条规定了组织犯罪团体要承担的责任，如成立或领导犯罪团体或其分

部以及从事旨在支持这些团体存在或运作的活动。 

 1996 年 11 月 21 日国务会议第 408 号决定核准的《关于外国国民和无国

籍人士出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境的程序》第 19 款规定了拒绝给予外国国

民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入境权的理由。根据下列理由，可以拒绝外国国民进

入共和国： 

 (a) 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或维护公共秩序； 

 (b) 如果有必要保护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公民和其他个人的权利和合法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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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果这个人已被定犯违反共和国立法的罪而罪名未获撤销，或以规定方

式取消； 

 (d) 如果这个人参与外国恐怖分子、极端分子或其他犯罪组织的活动； 

 (e) 如果这个人蓄意提供虚假的个人资料或没有提交必要的证件； 

 (f) 如果发现这个人在以前逗留期间曾违反出入境程序、外国国民在乌兹别

克斯坦共和国逗留、海关或货币方面的规则或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其他立法； 

 (g) 如果这个人生病或具有威胁及公共安全和卫生的健康问题，如果有关疾

病已列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卫生部核可的清单。 

第 1.9 段 

 《乌兹别克斯坦刑法典》第 11 条规定，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犯罪的个人

要根据这项法典承担责任。因此，在下列情况下应确认在乌兹别克斯坦犯下的

罪行： 

 (a) 犯罪行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开始、结束或中断； 

 (b)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外犯罪，但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产生刑事后果； 

 (c)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犯罪，但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外产生刑事后果； 

 (d) 构成部分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犯罪，可将犯罪行为作为一个整体，也可

同其他行为相结合。 

 如果有关飞机或轮船航行时悬挂乌兹别克斯坦国旗或在乌兹别克斯坦港口

注册，则根据《刑法典》，如果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外以及在某一外国境外在这些

飞机、海轮或河轮上犯下罪行，则负有责任。 

 如果外国国民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犯罪，但根据有效法律或国际协定或协议

条款规定不属于乌兹别克斯坦法庭管辖范围，应根据国际法准则确定该外国国民

承担的责任。 

 《乌兹别克斯坦刑法典》第 12 条规定它适用于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外犯罪的

个人。根据《刑法典》规定，如果犯罪发生国法庭对在他国境内犯罪的乌兹别克

斯坦国民和在乌兹别克斯坦长期居留的无国籍人士作出不加惩罚的裁决，他也要

承担责任。 

 根据《刑法典》规定，仅在国际条约或协定规定的情况下，不在乌兹别克斯

坦长期居留的外国国民和无国籍人士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外犯罪才要承担责任。 

 根据《刑法典》有关条款（第 155 条）的规定，犯有恐怖行为或支持恐怖主

义的个人要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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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关于打击犯罪活动和关于与独立国家共同体成员国（俄罗

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摩

尔多瓦）和与许多“远处外国”（包括土耳其、德国、意大利、中华人民共和国、

印度、巴基斯坦、捷克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引渡的多边和双边协定的缔约国。根

据这些规范的法令，如果乌兹别克斯坦特工局或执法机构获得国际恐怖组织或团

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可能策划恐怖行动的信息，它们通过外交渠道和特工局伙伴

联系立即通知可能成为恐怖行动目标的国家。 

第 1.10 段 

 乌兹别克斯坦批准的《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公约》关于危害交通安全和交通工

具运行的罪行的条款通过《乌兹别克斯坦航空法令》和《刑法典》第十八章实施，

更具体地说，其中涉及关于劫持或扣留火车、飞机、海轮或河轮的第 204 条、关

于违反国际航空规则的第 265 条、关于违反交通和交通工具安全规则的第 266 条

和关于扣留人质的第 245 条。 

第 1.11 段 

 乌兹别克斯坦遵行以下原则：必须采取适当行动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尽管

乌兹别克斯坦还不是金融行动工作组的成员，但是作为打击恐怖主义行动计划的

一部分和履行这方面的义务，2002 年乌兹别克斯坦答复了洗钱问题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金融行动工作组)的问题单，提供了乌兹别克斯坦关于制止和防止洗钱和

向恐怖活动提供资金的法律、可以执行的法令、组织和措施。 

 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安全合作论坛扩大关于安全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

行为守则问题单的第 16/02 号决定，乌兹别克斯坦每年一次向该组织总部提供防

止和打击恐怖活动措施的情况（附上副本）。 

 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准备答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洗钱/打击向恐怖主义

提供资金的问题单。问题单侧重关于打击洗钱活动和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总体

法律根据、在有关国家机构之间分配职责、金融部门监督机构的作用以及对银行、

金融部门其他组织和金融服务提供者提出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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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 1.11 段的附件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安全的军事和政治方面行为守则 
 

  2003 年信息交换 
 

 1. 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适当措施，尤其是加入此方面的国际协议(第 6 段) 
 

 

 乌兹别克斯坦坚持采取适当行动以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它已加入下

列国际公约： 

 1． 1963 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2． 1971 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3． 补充 1971 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

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4． 1970 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5． 1973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

公约》； 

 6． 1979 年《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7． 1987 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8． 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9． 1988 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10． 1991 年《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 

 11． 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12． 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为了在共和国境内打击和防止恐怖主义，乌兹别克斯坦颁布了 2000 年 12 月

15 日《反恐怖主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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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构的反恐怖主义权力 
 

 

第 8 条.  负责反恐怖主义工作的国家机构 

 从事反恐怖主义工作的国家机构如下： 

 国家安全局； 

 内政部； 

 保护国家边界委员会； 

 国家海关委员会； 

 国防部； 

 紧急情况部。 

 国家安全局协调参加反恐工作的国家机构的活动，并确保他们协作防止、查

出和制止恐怖活动，尽可能减少恐怖活动的影响。 

第 9 条.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局的反恐权力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局应： 

 防止、查出和制止恐怖活动，从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国际恐怖主义； 

 收集和分析关于恐怖活动、恐怖主义团伙和恐怖主义组织的信息，评估它们

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将必要信息提供给相关部委、国家委员会和各部门； 

 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特别重要或保密的场址以及为乌兹别克斯坦共

和国位于境外的国家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保护； 

 确保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的安全与保护，并且确保外国元首与政府首脑

和国际组织主管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安全与保护； 

 与外国和国际组织的相应部门开展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组织各反恐单位的工作，以查出、摧毁和消灭恐怖主义团伙和组织； 

 根据法律行使其他权力。 

第 10 条.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的反恐权力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应： 

 防止、查出和制止恐怖活动，以打击恐怖主义，并且尽可能减少恐怖活动的

影响； 

 确保特别重要的保密场址或其他场址得到保护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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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相关的国家和政府机构提供关于与恐怖活动有联系的个人、团伙和组织的

信息； 

 根据法律行使其他权力。 

第 11 条.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保护国家边界国家委员会的反恐权力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保护国家边界国家委员会应： 

 确保国家边界的保护和防卫，防止恐怖分子侵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 

 采取行动，查出并制止越过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边界非法转运可用于从

事恐怖活动的武器、弹药、爆炸物或放射性、生物、化学或其他有毒物质、物品

或材料； 

 摧毁或在遇到抵抗时采取行动消灭边界地区或边境地带的恐怖分子； 

 根据法律行使其他权力。 

第 12 条.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海关委员会的反恐权力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海关委员会应： 

 采取行动，防止、查出并制止有人企图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边界过

境点非法转运麻醉物品或精神药物、爆炸物、爆炸装置、军火、武器和弹药、核

子、生物、化学或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材料以及可用于从事恐怖行为的

设备； 

 根据法律行使其他权力。 

第 13 条.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防部的反恐权力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防部应： 

 确保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领空的安全，并防卫和保护国家行政、工业及经济

中心和区域以及重要军事和其他场址，使其免遭空袭； 

 确保保护和防卫其所控制的军事场址。 

 参与反恐行动； 

 根据法律行使其他权力。 

第 14 条.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紧急情况部的反恐权力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紧急情况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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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各部委、国家委员会、各部门和机构的实地活动，采取措施保护民众免

受紧急情况的伤害，确保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目标的特别重要的保密场址和其

他场址能够可靠运作，并且消除恐怖行为的各种影响； 

 根据法律行使其他权力。 

 


